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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1、国泰恒生A股电网设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已获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5】348号文准予注册募集。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募集的注册，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投资价值、市场前
景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没有风险。2、本基金为ETF联接基金。基金运作方式为契约型开放式。3、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和登记机构为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基金托管人为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4、本基金的发售对象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投资
者、发起资金提供方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人。5、本基金于2025年3月21日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公开发售。本基金的募集期限不超过3个月，自基
金份额开始发售之日起计算。本公司也可根据基金销售情况，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在募集期限内适当调整
基金发售时间，并及时公告。6、本基金可设置募集规模上限，具体募集上限及相关安排详见届时公告。7、本基金的销售机构包括直销机构和其他销售机构。直销机构为本公司直销柜台。在募集期间如增加其他销售
机构，本公司将及时公告或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列示。8、投资人在首次认购本基金时，如尚未开立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账户，需按销售机构的规定，提出开立国
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账户和销售机构交易账户的申请。开户和认购申请可同时办理，一次性完成，但认购申请的
确认须以开户确认成功为前提条件。一个投资人只能开立和使用一个基金账户，已经开立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
金账户的投资人可免予开户申请。

投资人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认购，也不得违规融资或帮助他人违规进行认购。9、基金份额的认购采用金额认购方式。投资人认购时，需按销售机构规定的方式全额缴款。若资金未全额到账
则认购无效，基金管理人将认购无效的款项退回。投资人在募集期内可以多次认购基金份额，A类基金份额的认购费
按每笔认购申请单独计算。认购一经受理不得撤销。投资人单笔最低认购金额为1.00元（含认购费）。各销售机构对
本基金最低认购金额及交易级差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10、销售机构对认购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到认购申请。认购的确认
以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对于认购申请及认购份额的确认情况，投资人应及时查询并妥善行使合法权利，否则，
由此产生的投资人任何损失由投资人自行承担。11、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募集的有关事项和规定予以说明，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2025年3
月18日发布在本公司网站（www.gtfund.com）等规定网站上的《国泰恒生A股电网设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发起式联接基金招募说明书》等文件，投资人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下载基金业务申请表格和了解本基金募集相关事
宜。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提示性公告和本公告将同时刊登在《证券时报》。12、在募集期间，除本公告所列的销售机构外，如增加其他销售机构，本公司将及时公告或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列
示。13、投资人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88、021-31089000）或其他销售机构咨询电话了解认购事宜。14、本基金管理人可综合各种情况对发售安排做适当调整。15、风险提示

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是一种长期投资工具，其主要功能是分散投资，降低投资单一证券所带来的个别
风险。基金不同于银行储蓄和债券等能够提供固定收益预期的金融工具，投资人购买基金，既可能按其持有份额分享
基金投资所产生的收益，也可能承担基金投资所带来的损失。

基金分为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等不同类型，投资人投资不同类型的基金将获得不
同的收益预期，也将承担不同程度的风险。一般来说，基金的收益预期越高，投资人承担的风险也越大。

本基金投资于证券市场，基金净值会因为证券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投资人在投资本基金前，需全面认识本
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对投资本基金的意愿、时机、数
量等投资行为做出独立决策。投资人根据所持有的基金份额享受基金的收益，但同时也需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基
金投资中的风险包括：系统性风险、非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运作管理风险、本基金特定风险、本基金法律文件中涉
及基金风险特征的表述与销售机构对基金的风险评级可能不一致的风险和其他风险等。

本基金可投资资产支持证券，主要存在与基础资产相关的风险、与资产支持证券相关的风险、与专项计划管理相
关的风险和其他风险。

本基金可投资股指期货，需承受投资股指期货带来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法律风险等。
本基金可投资国债期货，可能面临市场风险、基差风险、流动性风险。
本基金可投资股票期权，股票期权的风险主要包括市场风险、保证金风险、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等。
本基金可投资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存托凭证，基金净值可能受到存托凭证的境外基础证券价格波动影响，与存托

凭证的境外基础证券、境外基础证券的发行人及境内外交易机制相关的风险可能直接或间接成为本基金的风险。
本基金可根据投资策略需要或市场环境的变化，选择将部分基金资产投资于存托凭证或选择不将基金资产投资

于存托凭证，基金资产并非必然投资存托凭证。
本基金可参与融资业务，存在杠杆效应放大风险、担保能力及限制交易风险、强制平仓风险等。
本基金可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面临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其他风险。
本基金可投资科创板股票，会面临科创板机制下因投资标的、市场制度以及交易规则等差异带来的特有风险，包

括不限于股价波动较大的风险、流动性风险、退市风险和投资集中风险等。
本基金为发起式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三年后的对应日，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2亿元，基金合同自动终止，

且不得通过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延续基金合同期限。若届时的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规定发生变化，上述终止
规定被取消、更改或补充，则本基金可以参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规定执行。基金份额持有人可能面临
基金合同提前终止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基金为ETF联接基金，目标ETF为股票型指数基金，其预期收益及预期风险水平理论上高于混合型基金、债券
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本基金主要通过投资于目标ETF跟踪标的指数表现，具有与标的指数以及标的指数所代表
的证券市场相似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ETF联接基金，主要通过投资于目标ETF跟踪标的指数表现，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可能面临跟踪误差控
制未达约定目标、指数编制机构停止服务、成份股停牌等潜在风险。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
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
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
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本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投资人应当通过本基金管理人或其他销售机构购买和赎回基金，基金销售机构名单详见本公告及相关公告或基
金管理人网站。本基金在募集期内按1.00元面值发售并不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投资人按1.00元面值购买基金
份额以后，有可能面临基金份额净值跌破1.00元，从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投资于本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人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导致的
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当投资人赎回时，所得或会高于或低于投资人先前所支付的金额。16、关于投资人身份证更新的提示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已于2012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二十三
条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领取的居民身份证（即第一代身份证），自2013年 1月 1日起停止使
用。

根据《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第二章第十九条规定：“在与客户的业务
关系存续期间，金融机构应当采取持续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关注客户及其日常经营活动、金融交易情况，及时提示客
户更新资料信息。客户先前提交的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已过有效期的，客户没有在合理期限内更新且没有提
出合理理由的，金融机构应中止为客户办理业务。”

根据上述规定，本公司再次提醒广大客户，如果您的身份证件是第一代身份证，或者您的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
文件已过有效期，自2013年1月1日起，其将不能作为居民合法证件在本公司办理任何需要提供身份证件的业务，请
及时到开立基金账户的机构办理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更新手续，以免影响交易。17、本基金管理人拥有对本基金份额发售公告的最终解释权。

一、本次募集的基本情况
（一）基金名称和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国泰恒生A股电网设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A类基金份额：
基金简称：国泰恒生A股电网设备ETF发起联接A
基金代码：023638C类基金份额：
基金简称：国泰恒生A股电网设备ETF发起联接C
基金代码：023639
（二）基金类型ETF联接基金
（三）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四）基金存续期限
不定期
（五）基金的最低募集份额总额及金额
本基金为发起式基金，最低募集份额总额1000万份，基金募集金额不少于1000万元人民币，其中发起资金提供方

认购基金的金额不少于1000万元人民币，且持有期限不少于3年，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另有规定的除外。
（六）募集方式
通过各销售机构公开发售，各销售机构的具体名单见本基金份额发售公告“七（三）销售机构”以及基金管理人届

时发布的调整销售机构的相关公告或基金管理人网站。
（七）基金份额发售面值
本基金基金份额发售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八）募集对象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投资者、发起资金提供方以及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人。
（九）销售机构
直销机构：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在募集期间，如增加其他销售机构，本公司将及时公告或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列示。
（十）募集时间安排和基金合同生效

本基金的募集期限不超过3个月，自基金份额开始发售之日起计算。
本基金于2025年3月21日进行发售。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销售情况在募集期限内适当调整基金发售时间，并

及时公告。基金募集期限届满，具备基金备案条件（发起资金提供方使用发起资金认购本基金的金额不少于1000万
元人民币且发起资金提供方承诺其认购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不少于3年的条件下）的，基金管理人应当自募集结束之
日起10日内聘请法定验资机构验资，验资报告需对发起资金提供方及其持有份额进行专门说明，基金管理人自收到
验资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自中国证监会书面确认之日起，《基金合同》生效。基金
管理人在收到中国证监会确认文件的次日对《基金合同》生效事宜予以公告。

基金募集期限届满，不能满足基金备案的条件的，则基金募集失败。基金管理人应当以其固有财产承担因募集行
为而产生的债务和费用；在基金募集期限届满后30日内返还投资者已缴纳的款项，并加计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

（十一）认购费用及认购份额的计算1、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发售面值为人民币1.00元。2、认购费用
本基金分为A类和C类基金份额。投资人在认购A类基金份额时支付认购费用，认购C类基金份额不支付认购

费用，而是从该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
募集期内投资人可多次认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认购费用按每笔认购申请单独计算。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认购费率如下：

认购金额（M）

M〈50万元

50万元≤M〈100万元

M≥100万元

认购费率

0.80%
0.50%

按笔收取，100元/笔
A类基金份额的认购费用应在投资人认购A类基金份额时收取，基金认购费用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基金的

市场推广、销售、登记等募集期间发生的各项费用。3、基金认购份额的计算
本基金采用金额认购的方式。
（1）认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计算公式
认购金额包括认购费用和净认购金额。1）当认购费用适用比例费率时，认购份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净认购金额＝认购金额/（1＋认购费率）
认购费用＝认购金额－净认购金额
认购份额＝（净认购金额＋认购资金利息）/基金份额发售面值2）当认购费用为固定金额时，认购份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认购费用＝固定金额
净认购金额＝认购金额－认购费用
认购份额＝（净认购金额＋认购资金利息）/基金份额发售面值
（2）认购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的计算公式
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不收取认购费用。
认购份额＝（认购金额＋认购资金利息）/基金份额发售面值
（3）认购份额余额的处理方式
认购份额的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2位，小数点2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由此误差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

承担。
例：某投资人投资10,000.00元认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认购费率为0.80%，假定募集期间认购资金所得利息为3.00元，则根据公式计算出：
净认购金额＝10,000.00/（1＋0.80%）＝9,920.63元
认购费用＝10,000.00–9,920.63＝79.37元
认购份额＝（9,920.63＋3.00）/1.00＝9,923.63份
即：投资人投资10,000.00元认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假定认购资金利息为3.00元，则可得到9,923.63份A类基

金份额。
例：某投资人投资 10,000.00元认购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无认购费用，假定募集期间认购资金所得利息为 3.00

元，则根据公式计算出：
认购份额＝（10,000.00＋3.00）/1.00＝10,003.00份
即：投资人投资10,000.00元认购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假定认购资金利息为3.00元，则可得到10,003.00份C类基

金份额。
（十二）认购方式
基金份额的认购采用金额认购方式。投资人认购时，需按销售机构规定的方式全额缴款。若资金未全额到账则

认购无效，基金管理人将认购无效的款项退回。
根据基金合同的约定，基金管理人可以对募集期间的单个投资人的累计认购金额进行限制。
投资人在募集期内可以多次认购基金份额，A类基金份额的认购费按每笔认购申请单独计算。认购一经受理不

得撤销。
二、发售方式及相关规定

（一）本基金在募集期内通过各销售机构向投资人公开发售。
（二）本基金基金份额的认购采用金额认购方式。投资人认购时，需按销售机构规定的方式全额缴款。若资金未

全额到账则认购无效，基金管理人将认购无效的款项退回。投资人在募集期内可以多次认购基金份额，A类基金份额
的认购费按每笔认购申请单独计算。认购一经受理不得撤销。投资人单笔最低认购金额为1.00元（含认购费）。各销
售机构对本基金最低认购金额及交易级差有其他规定的，以各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

（三）投资人在首次认购本基金时，如尚未开立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账户，需按销售机构的规定，提出开立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账户和销售机构交易账户的申请。开户和认购申请可同时办理，一次性完成，但认购申请
的确认须以开户确认成功为前提条件。一个投资人只能开立和使用一个基金账户，已经开立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账户的投资人可免予开户申请。

三、个人投资者的开户与认购程序
（一）直销机构1、本公司直销柜台受理个人投资者的开户与认购申请，最低认购金额为10.00元（含认购费）。2、业务办理时间：
基金份额发售日的9：30至16：00（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不办理）。3、个人投资者办理基金交易账户和基金账户开户申请时须提交下列材料：
（1）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2）同名的银行存折或/及个人签名的复印件；
（3）填妥的《基金开户申请书》；
（4）填妥的《个人投资者风险测评问卷》及个人税收居民身份声明文件（未填写者提交）；
（5）填妥的《传真交易协议书》；
（6）其它基金管理人要求提交的相关材料。
注：指定银行账户是指投资人开户时预留的作为赎回、分红、以及认购/申购无效资金及募集未成功时资金退款的

结算汇入账户，银行账户名称必须同投资人基金账户的户名一致。4、个人投资者办理认购申请时须提交下列材料：
（1）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2）填妥的《直销个人客户基金交易业务申请书》；
（3）加盖银行受理章的银行付款凭证回单原件及复印件；
（4）填妥的《个人投资者风险测评问卷》（未填写问卷者提交）；
（5）其它基金管理人要求提交的相关材料。5、认购资金的划拨
（1）个人投资者办理认购前应将足额资金通过银行汇入下列任一银行账户：
序号

1

2

3

4

账户信息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人行实时支付系统号

全国联行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人行实时支付系统号

全国联行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人行实时支付系统号

全国联行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人行实时支付系统号

全国联行号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31001520313056005017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浦东分行

105290061008
52364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436459213754
中国银行上海市中银大厦支行

104290003791
40379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03492300040004223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卢湾支行

103290028025
092802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1001202919025802010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营业部证券专柜

102290020294
20304005

5

6

7

8

9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人行实时支付系统号

全国联行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人行实时支付系统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人行实时支付系统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人行实时支付系统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人行实时支付系统号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096819216089155910001
招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营业部

308290003020
82051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0763922329500177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海市分行营业部

310290000152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18200188000394309
江苏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313290050010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310069260018800003927
交通银行上海松江支行

301290050764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216200100102867091
兴业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309290000107
（2）汇款时，投资者须注意以下事项：1）投资者应在“汇款人”栏中填写其在基金直销机构开户时登记的名称；2）汇款时应提示银行柜台人员准确完整地传递汇款信息，包括汇款人和用途栏内容；3）为确保投资者资金及时准确入账，建议投资者将加盖银行业务受理章的汇款单据传真至本公司直销柜台。
（3）个人投资者应在认购申请当日16：00之前将资金足额汇入本公司直销账户。6、在本公司直销柜台已开户的投资者可以通过传真交易的形式办理基金认购业务。
（二）在募集期内，如增加其他销售机构，个人投资者在其他销售机构的开户与认购程序以各销售机构的规定为

准。
四、机构投资者的开户与认购程序

（一）直销机构1、本公司直销柜台受理机构投资者开户与认购申请，最低认购金额为10.00元（含认购费）。2、受理开户及认购时间：
基金份额发售日的9：30至16：00（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不办理）。3、机构投资者办理基金交易账户和基金账户开户时须提交下列材料：
（1）营业执照（或登记注册书）、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三证的正本或副本原件及加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签章并加盖单位公章的《基金业务授权委托书》；
（3）法人及业务经办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及经其签字复印件；
（4）填妥的《基金开户申请书》；
（5）指定银行账户的《开户许可证》（或指定银行出具的开户证明）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6）填妥的《机构投资者风险测评问卷》及机构税收身份声明文件（未填写者提交）；
（7）填妥的《传真交易协议书》；
（8）其它根据监管要求、银行间交易开户等交易场所要求提交的相关材料；
（9）其它基金管理人要求提交的相关材料。
注：指定银行账户是指投资人开户时预留的作为赎回、分红、以及认购/申购无效资金及募集未成功时资金退款的

结算汇入账户，银行账户名称必须同投资人基金账户的户名一致。4、机构投资者办理认购申请时须提交下列材料：
（1）机构投资者业务经办人员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2）填妥的《基金认购（申购）申请书》；
（3）加盖银行受理章的银行付款凭证回单原件及复印件；
（4）填妥的《机构投资者风险测评问卷》（未填写问卷者提交）；
（5）其它基金管理人要求提交的相关材料。5、资金划拨：
（1）投资者办理认购前应将足额资金汇入下列任一银行账户：
序号

1

2

3

4

5

6

账户信息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人行实时支付系统号

全国联行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人行实时支付系统号

全国联行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人行实时支付系统号

全国联行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人行实时支付系统号

全国联行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人行实时支付系统号

全国联行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人行实时支付系统号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31001520313056005017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浦东分行

105290061008
52364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436459213754
中国银行上海市中银大厦支行

104290003791
40379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03492300040004223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卢湾支行

103290028025
092802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1001202919025802010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营业部证券专柜

102290020294
20304005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096819216089155910001
招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营业部

308290003020
82051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0763922329500177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海市分行营业部

310290000152

7

8

9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人行实时支付系统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人行实时支付系统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银行

人行实时支付系统号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18200188000394309
江苏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313290050010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310069260018800003927
交通银行上海松江支行

301290050764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216200100102867091
兴业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

309290000107
（2）汇款时，投资者须注意以下事项：1）投资者应在“汇款人”栏中填写其在国泰基金直销机构开户时登记的名称；2）汇款时应提示银行柜台人员准确完整地传递汇款信息，包括汇款人和用途栏内容；3）为确保投资者资金及时准确入账，建议投资者将加盖银行业务受理章的汇款单据传真至直销柜台。
（3）投资者应在认购申请当日16：00之前将资金足额汇入本公司直销账户。
（二）在募集期内，如增加其他销售机构，机构投资者在其他销售机构的开户与认购程序以各销售机构的规定为

准。
五、清算与交割

（一）基金募集期间募集的资金应当存入专门账户，在基金募集行为结束前，任何人不得动用。
基金募集期间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得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二）有效认购款项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将折算为基金份额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其中利息转份额以登记机

构的记录为准。
（三）本基金权益登记由登记机构在发售结束后完成过户登记。投资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生效后，到其办理认购业

务的销售机构打印确认单。
六、基金资产的验资与基金合同生效

基金募集期限届满，基金募集达到基金备案条件的，基金管理人应当自募集期限届满之日起10日内聘请法定验
资机构验资，验资报告需对发起资金提供方及其持有份额进行专门说明，基金管理人自收到验资报告之日起10日内，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自中国证监会书面确认之日起，《基金合同》生效。基金管理人在收到中国证监会
确认文件的次日对《基金合同》生效事宜予以公告。

基金募集期间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得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如本基金募集失败，基金管理人应以其固有财产承担因募集行为而产生的债务和费用；在基金募集期限届满后30日内返还投资人已缴纳的款项，并加计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

七、本次募集当事人及中介机构
（一）基金管理人
名称：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1200号2层225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公平路18号8号楼嘉昱大厦15-20层
成立时间：1998年3月5日
法定代表人：周向勇
注册资本：1.1亿元人民币
联系人：辛怡
联系电话：021-31089000，400-888-8688
（二）基金托管人
名称：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2号（100005）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2号（100005）
法定代表人：李民吉
成立时间：1992年10月14日
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5914928468元人民币
批准设立机关和设立文号：中国人民银行[银复（1992）391号]
基金托管资格批文及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2005]25号
联系人：朱绍纲
电话：（010）85238309
传真：（010）85238680
（三）销售机构1、直销机构

机构名称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柜台

机构信息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公平路18号8号楼嘉昱大厦15-20层

客户服务专线：400-888-8688，021-31089000
传真：021-31081861 网址：www.gtfund.com

2、其他销售机构
在募集期间，如增加其他销售机构，本公司将及时公告或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列示。
（四）登记机构
名称：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1200号2层225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公平路18号8号楼嘉昱大厦15-20层
法定代表人：周向勇
联系人：辛怡
传真：021-31081800
客户服务专线：400-888-8688，021-31089000
（五）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银城中路68号时代金融中心19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68号时代金融中心18楼至20楼
负责人：韩炯
联系电话：021-31358666
传真：021-31358600
联系人：丁媛
经办律师：黎明、丁媛
（六）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东二办公楼八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1266号恒隆广场二期25楼
执行事务合伙人：邹俊
联系电话：021-22122888
传真：021-62881889
联系人：王国蓓
经办注册会计师：王国蓓、叶凯韵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3月18日

国泰恒生A股电网设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
联接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证券代码：600535 证券简称：天士力 编号：临2025-018号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2日（星期三）下午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3月27日(星期四)至4月1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stock@tasly.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

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3月4日发布公司2024年

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

于 2025年 4月 2日（星期三）下午 15:00-16:00举行 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

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2日（星期三）下午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兼总经理：蔡金勇先生

董事会秘书：于杰先生

财务总监：魏洁女士

独立董事：王爱俭女士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4月2日（星期三）下午15:00-16: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3月27日（星期四）至4月1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

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stock@tasly.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王麒

电话：022-26736999

邮箱：stock@tasly.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8日

证券代码：600535 证券简称：天士力 编号：临2025-019号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3月1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天津市北辰科技园区天士力现代中药城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06
713,588,014

47.765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董事长闫凯境先生主持本次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独立董事张斌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于杰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财务总监魏洁女士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12,335,574
比例（%）

99.8244

反对

票数

1,074,660
比例（%）

0.1505

弃权

票数

177,780
比例（%）

0.0251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12,324,774
比例（%）

99.8229

反对

票数

1,043,160
比例（%）

0.1461

弃权

票数

220,080
比例（%）

0.0310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12,309,774
比例（%）

99.8208

反对

票数

657,860
比例（%）

0.0921

弃权

票数

620,380
比例（%）

0.0871
4、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12,348,214
比例（%）

99.8262

反对

票数

651,560
比例（%）

0.0913

弃权

票数

588,240
比例（%）

0.0825
5、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12,378,474
比例（%）

99.8304

反对

票数

993,260
比例（%）

0.1391

弃权

票数

216,280
比例（%）

0.0305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492,262
比例（%）

55.1941

反对

票数

13,488,833
比例（%）

42.5619

弃权

票数

711,160
比例（%）

2.2440
7、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2025年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11,530,640
比例（%）

99.7116

反对

票数

1,081,714
比例（%）

0.1515

弃权

票数

975,660
比例（%）

0.1369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00,894,598
比例（%）

98.2211

反对

票数

12,050,456
比例（%）

1.6887

弃权

票数

642,960
比例（%）

0.0902
9、议案名称：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11,011,034
比例（%）

99.6388

反对

票数

2,153,260
比例（%）

0.3017

弃权

票数

423,720
比例（%）

0.0595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5%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
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同意

票数

614,381,524
29,175,350
68,791,340
21,611,423
47,179,917

比例（%）

100
100

98.2296
98.5925
98.0643

反对

票数

0
0

651,560
186,680
464,880

比例（%）

0
0

0.9303
0.8516
0.9662

弃权

票数

0
0

588,240
121,840
466,400

比例（%）

0
0

0.8401
0.5559
0.9695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6

议案名称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关于 2025年度预计发
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97,966,690

17,492,262

比例（%）

98.7502

55.1941

反对

票数

651,560

13,488,833

比例（%）

0.6567

42.5619

弃权

票数

588,240

711,160

比例（%）

0.5931

2.244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2、本次会议的议案8、9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含股东的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票的2/3以上通过；本次会议的议案1-7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

表所持有效表决票的过半数通过。

3、本次会议的议案4、6对5%以下的股东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4、本次会议的议案6涉及关联交易，天士力生物医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等与关联交易议案有关联关系的股东回避了表决，所持表决权股份为681,895,759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内蒙古建中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弘、张辛羽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内蒙古建中律师事务所的刘弘、张辛羽律师进行了法律见证并出具的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1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的召开。
一、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2025年3月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站（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3月17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3月1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3月17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3月17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褚浚先生。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南昌县小蓝经济开发区洪州大道66号公司综合大楼三楼

会议室。
（五）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六）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会议出席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59名，代表股份375,075,685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0677%，其中：
1、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7名，代表股份373,128,3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6.7195%。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52 名，代表股份 1,947,34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82%。
（二）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共252名，代表股份1,947,34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3482%。

（三）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吴洪平先生和樊翔先生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了单独计票，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374,043,48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48%；反对

967,0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78%；弃权65,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7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15,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6.9943%；反对967,0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6575%；弃权
65,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482%。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374,029,18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10%；反对

979,6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12%；弃权66,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7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00,8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6.2600%；反对979,6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3045%；弃权
6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355%。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374,034,98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25%；反对

973,8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6%；弃权66,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7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06,6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6.5578%；反对973,8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0067%；弃权
6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355%。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374,024,88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98%；反对

983,4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22%；弃权67,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8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96,5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6.0392%；反对983,4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4997%；弃权
67,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11%。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374,041,78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43%；反对

967,0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78%；弃权66,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7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13,4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6.9070%；反对967,0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6575%；弃权
6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355%。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374,014,28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70%；反对

987,3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32%；弃权74,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9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85,9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5.4949%；反对987,3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7000%；弃权
7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052%。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374,024,98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99%；反对

977,7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7%；弃权73,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9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96,6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6.0443%；反对977,7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2070%；弃权
7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487%。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374,014,88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72%；反对

987,8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34%；弃权73,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9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86,5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5.5257%；反对987,8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7256%；弃权
7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487%。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374,807,58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85%；反对

194,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9%；弃权73,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19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679,2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6.2325%；反对 19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1%；弃权

7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74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吴洪平先生和樊翔先生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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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国泰恒生A股电网设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基金合同全文和招募说明书全文
于2025年3月18日在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gtfund.com和中国证监会基
金电子披露网站 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基金管理人客服电话 400-
888-8688、021-31089000咨询。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
文件，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选择与自己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基金，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3月18日

国泰恒生A股电网设备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